
T-IST-001-1     此处仅供创标公司填写

来样状态（是、否）符合测试要求

测试单号：

来样日期：

经办人员：

委托单位: 联系人/电话：

地    址: 邮    箱：

送检单位： 联系人/电话:

地    址: 邮    箱：

付款单位：   委托单位   其他 联系人/电话:

地    址: 邮    箱：

测试样品内容（请包括纤维成分，非常重要）

样品名称： 商    标：

颜色/描述： 样品数量：

款    号： 安全类别：    A      B      C

纤维成分： 标称等级：    合格品   一等品   优等品

洗涤标签：

测试要求（请在框内打钩或在其他测试处写出所需测试项目）

基本项目 物理/功能 尺寸稳定性

  单纱强力   水洗尺寸   冷水浸渍   干热尺寸

  干洗尺寸   汽蒸尺寸 洗后外观

 成分定性   成分定量   胀破   弹子顶破   剥离强力   洗后扭曲

 标识标注   外观质量   规格尺寸   

色牢度   接缝强力   耐磨   拉伸弹性 产品标准/方法标准：

   耐皂洗   耐唾液   耐汗渍          GB/FZ      AATCC/ASTM

  耐水      透气   透湿   沾水度

   耐干洗   耐光、汗   耐光          吸水   静水压   吸湿速干       JIS   其他:

   耐氯化水   耐海水   耐漂白      不确定度： 需要 不需要

   拼接互染   耐刷洗   耐热压 是否重测?如是,请提供原报告编号:

   酚黄变   耐有机溶剂   耐干热 化学性能

   耐水斑   耐酸/碱斑   色差   甲醛   有机挥发物      pH值 其他测试 (如有,请注明):

织物结构   偶氮   邻苯二甲酸酯   异味

   直径    含水率   回潮率   含油率

   纬斜    扭斜   幅宽   APEO   邻苯基苯酚   含氯苯酚

   织物克重    织物密度   厚度   致癌染料   富马酸二甲酯   致敏染料

测试周期：  

报告语言：   中文   英文

报告份数： (默认1份)

报告传递：   自取       邮件 发票寄往：   委托单位   生产单位   付款单位

以上内容将出现在报告中，请工整填写。在报告签发后将不能随意更改，如需修改应提供充分证据并支付一定费用。

是否同意以上个别项目分包？  是   否

注：1.为避免延误测试时间，请申请者清楚填写此申请表。 我们确认申请以上测试并将按规定付费。

       2.如客户未指定或未填写测试方法，则视为同意本实验室所选择的方法。

       3.本公司不负责对客户所提供的样品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进行证实。

       4.加急服务只适用于某些测试项目。 申请日期：

邮箱:ist@jsist.com.cn      Web:http://www.jsist.com.cn

江苏创标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江阴市周庄东风大道21号瑞德科技产业园2F 电话:0510-86368088 传真:0510-86369388

  撕破(□摆锤□裤形□舌形□梯形)

   送检单位

      GB18401全项   断裂强力(□条样□抓样)

      GB18401全项+成分

申请内容变更记录：

  起球(□圆轨迹□马丁□翻箱□乱翻)

   耐摩擦（干、湿）

  燃烧性能(□水平□垂直□小45º)

  静电□(半衰期□电荷量□密度□电阻率)

  二氯甲烷可溶性物质

      ISO                 EN                  BS

   特急加收100％ (1个工作日)   加急加收50％ (2个工作日)  常规 (3个工作日)

申请单号：

分包项目： 分包方：

余样处理：    还样       检测中心处理

   中英文对照 结果评价：    否        是,评价依据为：

申请人签名：

   快递至：

委托测试申请单（检测合同）

  接缝滑移（□定滑移量□定负荷）



 

服 务 通 用 条 款 

1. 总则：除非另有书面协议，或和政府、政府团体或任何其他公众实体履行服务的管理法规不一致，或和当地法律的强制规定不一致，江苏创标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本公司”）所作的所有

报价或服务，以及所产生的合同或其它约定，都受本服务通用条款（以下称为“通用条款”）约束。 

2. 本公司可为发出指令的人或实体（私人、公众或政府）（以下称为“委托方”）提供服务。除非经本公司同意，任何第三方无权向本公司发出指令。 

3. 本公司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所做出的任何测试报告、测量结果、检验证书或其它资料中所包含的所有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版权），均属于本公司的既得权利。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可（本公司可自行决定

是否给予该许可），委托方不得复制或复印、公开或向第三方透露任何此类资料或其摘要的任何内容。 

4. 委托方确保在合理的时间，向本公司发出指令，同时提供足够的信息，以便能够有效的履行所要求的服务。在要求本公司提供服务之前，应该预先将任何已知的实际或潜在的危险通知本公司，此类危险

包括但不限于：放射性危险、有毒或爆炸性元素或材料，环境污染或毒害物质。 

5. 委托方通过自行送达或委托他人送达（包括邮寄）的检测样品应当是完整、无损、安全及适用于检测的，并应确保样品可在国内外合法销售、流通，不用于非法目的。如委托方提供的样品系用于特殊目

的，应在签订检测合同前向本公司说明。委托方向本公司提供的一切资料应当是真实、完整、合法、有效的。 

6.本公司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第三方公正权威检测机构，所出具的检测报告完全基于其第三方公正立场，不受任何行政、财务及其他方面不正当的压力及影响，本公司对检测结果负责，对涉及客户的技

术秘密、商业秘密等均承诺予以严格保密。 

7. 委托方对检测报告有特殊要求，包括对检测结果有测量不确定度要求时，需在检测合同中声明。客户不得利用检测报告进行非法活动，不得私自涂改、变造报告形式和内容。对由上述行为而造成的一起

后果，本公司均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并保留追究相关方责任的权利。 

8. 对检测合同内容的任何变更均须以书面方式进行。由签订本合同的委托方代表和本公司代表共同签字确认后方为有效。检测合同变更生效后即按更改合同执行。 

9. 委托方所需的检测报告应在本合同中予以声明。报告一经发送，委托方要求追加检测报告的，应当缴纳追加报告费用，由本公司调取存档报告复印后加盖本公司检测专用章。加盖检测专用章的报告复印

件与原件效力相同。对复印后未加盖检测专用章的检测报告，本公司一律不予认可。 

10. 委托方应在本公司递交相关发票时或者在书面约定的其它期限内，按期向本公司支付全部费用，否则，自发票日期至实际付款期间，将按 1.5％的月利率来计算违约金。委托人还同意和承诺偿付本公司

有关本公司提供服务合理发生的一切开支。委托方无权以声称与本公司存在争议、交叉索赔或款项抵销为理由，扣留或推迟应付本公司的任何款项。如果委托方发生如下情况：与债权人达成任何暂停付款安

排、破产、无偿债能力、财务清算或停止营业，或者没有向本公司支付任何款项的一部分或全部，那么，本公司有权立即暂停履行所有服务，拒绝发出任何测试报告、测量结果、检验证书或委托方请求提供

的任何其它资料，并且本公司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直至应付本公司的所有款项及利息偿清为止。 

11. 倘若有拒付本公司应付款项的情况发生，那么，在不影响法律或本条款赋予本公司的任何权利的条件下， 本公司还拥有如下权利： 

11.1 针对委托方在任何合同项下，或者以任何其它方式拖欠本公司的所有索赔额和款项，本公司有权对委托方交付进行测试的所有样品行使全部或特定的留置权。在实施任何此类留置期间，本公司有权就

处于本公司监管之下的样品，收取合理的贮存费。 

11.2 如果货物的测试、检验和测量在本公司进行，那么，本公司可以在不影响上述第 11.1 条中本公司的留置权和其它权利的条件下，通知委托方货物（或其一部分）已准备好、可以收回，而委托方应在十

（10）个工作日（不含星期六、星期天和公共节假日）内收回相关货物。如果委托方在该期限届满之时仍未收回货物，那么，应视为本公司可以完全自主决定予以废弃及/或销毁。 

11.3 如果委托方为获得上述服务而将货物存放在本公司，并且随后没有回收货物，那么，在不影响上述 11.2 条的条件下，本公司有权自主决定将货物（或其任一部分）存放在本公司或其它地方，相关贮存

费用由委托方承担。 

11.4 在不影响上述第 11.1 至 11.3 条中本公司的留置权和其它权利的条件下，货物的风险和产权始终归属委托方。 

12. 本公司承诺，在履行其服务义务的过程中将施以合理的注意和必要的技巧，并且本公司仅对没有给予合理注意和采取适当必要技巧的情况承担责任。对于因本公司的任何违约行为及/或任何没有采取合

理技巧或注意的原因，而导致的任何形式或性质的相关损失、损坏或费用，本公司所承担的责任均不超出相应合同中规定的应付服务费与代理费的 5 倍的总金额。对于任何索赔，本公司均不承担任何间接损

失或从属损失，其中包括利润损失及/或未来的业务损失及/或生产损失及/或委托方所签署的合同的取消。在任何超出本公司控制范围的因素导致本公司没有或延迟履行其服务义务的情况下，本公司对因此

而造成的任何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战争、内乱、征用、政府限制、任何类型的禁令或法规、进出口条例、罢工或贸易争端（无论涉及到本公司的员工或是任何其它人员）、劳力或材料匮

乏、设备故障、火灾或事故。如果发生此类事件，则本公司可以取消或暂停履行任何关于提供服务的合同，而不承担任何责任。 

13. 依据本公司所接受的委托方指令，本公司所出具的测试报告、检验证书或其它资料应在本公司所接受的指令范围内，以合理的注意提供意见报告书；对不在所接受的明确指令范围之内的事实或情况，本

公司没有任何义务予以涉及或报告。完成样品测试或分析后所发布的报告或证书，均只包含本公司对所抽取样品的具体意见，而不表示任何针对抽样总体发表的意见。如果要求对抽样总体出具意见，则必须

针对抽样总体的检验和抽样，提前与本公司制定有关的书面安排。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的责任均不超出其对实际抽取的、并进行了检验、测试的样品所完成的检验、测试和报告；根据此类检验或测试的结

果所做出的任何推断均完全取决于委托方，并由委托方独自承担全部责任。 

14. 因样品库存量有限，本公司义务保管检测样品的期限为自受理样品之日起至检测报告领取或发送之日后 90 天止。本公司有义务按委托方委托或有权在检测报告领取或发送后 90 天后，对检毕样品进行处

理。自本公司完成服务之日起的六个月内，或者，对于任何宣称的未履行服务，自此类服务的规定完成日期起的一个月内，如果委托方没有提起异议或索赔要求，则视为委托方已认可本公司已经按照本商业

条款规定的条件提供了合格服务。 

15. 本公司按委托方要求发放检测报告。委托方自取或委托他人代取检测报告时，应当凭本合同（原件）领取检测报告。若本合同遗失，可凭客户介绍信及领取人的个人身份证原件（用于出示）及复印件（留

存本公司）领取检测报告。客户对检测报告结果有异议的，应及时向承检方提出。 

16. 本公司对有关委托方的一切专有和非公开资料，绝不会透露给任何第三方。只有本公司需要披露上述资料给（1）CNAS、CMA 或其它评审机构，作为对本公司业务的认可评审之用或（2）按照有关法律或

法规的规定遵守其义务与责任之用。 

17. 本公司签订的所有服务合同以及本条款均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进行解释，并将其作为准据法律应用于任何仲裁或诉讼。如果按照法律，本条款中包含的任何条款在任何方面属于及/或变为无效、

不合法或者不可实施，那么，其余条款的有效性、合法性和可实施性不应因此而受到任何影响或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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